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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COMPANY INFORMATION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100020

1708,17/F,Nexus Center No.19A,East Third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Beijing,100020,China

http://www.dongzhengauction.com  

Tel: 8610-6593 5768 Fax: 8610-6593 6557

E-mail: service@dongzhengpm.com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Beijing Dongzheng Auction Co.,Ltd.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日本大阪办事处
Osaka Japan Representative

住所： 272-0033千葉県市川市市川南1-1-1 1613号室

TEL/FAX：047-326-6757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日本东京办事处
Tokyo Japan Representative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联系人：张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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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5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BEIJING DONGZHENG AUTUMN AUCTIONS 2015

预  展  时  间：2015年11月17日至11月18日 10:00-19:00

拍  卖  时  间：2015年11月19日

预展及拍卖地点：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三层宴会厅

拍  卖  场  次：平凡之外-尚品及珍稀佳酿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0:30

 中国书画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3:00

 紫器东来—紫砂茶道具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3:30

 明清宫廷御瓷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4:30

 聚砚会心－历代名砚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5:00

 真如妙谛－古代佛教艺术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5:30

 明清宫廷工艺美术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6:00

Preview: 10:00-19:00  17 - 18 Nov. 2015

Auction: 19 Nov. 2015

Address: Kempinski Hotel Beijing Lufthansa Center( The Third Floor Ballroom ) 

Sessions: Beyond Ordinary- Luxury Goods and Limited Spirits 10:30 Thursday 19 Nov. 2015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3:00 Thursday 19 Nov. 2015

 Fine Craft of The EastÑ Tea and Tea Set Properties 13:30 Thursday 19 Nov. 2015

 Ming and Qing Imperial Ceramics 14:30 Thursday 19 Nov. 2015

 Selection of Past Dyansties Precious Inkstons 15:00 Thursday 19 Nov. 2015

 Truth of Wisdom-Buddhist art 15:30 Thursday 19 Nov. 2015

 Ming and Qing Imperial  Works of Art 16:00 Thursday 19 Nov. 2015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均依据本图录中所附之

拍卖规则进行，参加拍卖活动的相关各方必须仔细阅读并予以

遵守。

●	 本公司特别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对拍卖标的

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应亲自审看拍卖标的原物。如欲	

进一步了解拍卖标的资料，请向业务人员咨询。

●	 竞买人办理竞买号牌前需交纳保证金

	 人民币叁拾万元（RMB	300,000）

●	 若竞投成功，买受人须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北京东正拍卖

有限公司支付落槌价及相当于落槌价15%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

用，并领取拍卖标的(包装及搬运费用、运输保险费用、出境鉴

定费自行承担)。

●	 本场拍卖图录上所标识的价格均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	 	本场拍卖提供线上直播服务：

	 雅昌艺术网

	 www.dongzhengauction.com

	

●	 	本图录版权属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

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图录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或进行其他

任何形式的使用。

●	 本公司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自律公约成员单位。

●	 本场所有拍卖标的本公司均不予办理出境手续。

敬请注意
IMPORTANT NOTICE

北京(公司及直属办事处)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电话：65935768
传真：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service@dongzhengpm.com

	 	 	 	 	 	 	 	

上海办事处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C130大丰堂
电话：021-52342169	 	 	 	 	 	 	

日本大阪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陈华毅
住所： 590-0132大阪府堺市南区原山台5丁1-21-208
TEL/FAX：072-249-7625
携带电话：090-3124-1126
メールアドレス：chenhuayi2004@hotmail.com	

日本东京办事处

常驻连络者：阴玉慧
住所： 272-0033千葉県市川市市川南1-1-1	1613号室
TEL/FAX：047-326-6757
携带电话：080-6635-5165
メールアドレス：cccyyc@hotmail.com	

上海
上海瞿氏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江路528号虹桥古玩城三层C130大丰堂

电话：021-54337660
	 	 	
台北
上榕古美术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3-11号1楼
电话：886-2-23259801
传真：886-2-2325-9858
	 	
扫叶山房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6号1楼
电话：886-2-27012081
传真：886-2-23257399	 	 	 	 	 	 	 	

	
高雄
联合古文物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二路67号2楼
电话：886-7-3219888
传真：886-7-3163915
	 	 	
香港
永宝斋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76-78

电话：852-25488702
传真：852-25598568	 	 	 	 	 	 	

凌琅阁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97号
电话：852-28512383
传真：852-27740928
	 	 	

江苏
扬州文物公司

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号
移动电话：13806035978
电话：0514-87318439
	 	
金沙阁

地址：苏州市定慧寺巷126号
电话：0512-65233168
	 	 	

浙江
杭州涤园

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569号康新花园B座1803
电话：0571-85029711

仁隆古玩

地址：慈溪市阳明山庄英雄路1号楼
电话：0574-63890201
	 	
大壮博古斋

地址：宁波市天胜花鸟市场3号门旁边C13号
传真：0574-87179168
	 	 	
江西
枫溪堂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218号5栋东单元212室
电话：0791-6708660
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斗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CATALOG BOOK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媒体合作：

中国书画
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13:00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13:00 Thursday 19 Nov. 2015



3001

※3001  齐白石(1864-1957)

多寿

纸本立轴
出  版： 《齐白石绘画选萃》P48，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10月。

QI BAISHI PEACH AND LOCUST
Paper, hanging scroll
102.5×34 cm 40 7/8×13 3/8 in 约3.1平尺

RMB:1,500,000-2,0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02

※3002  齐白石(1864-1957)

牵牛花与蚱蜢

纸本立轴  1946年作
备  注：罗桂祥旧藏。

罗桂祥（1910-1995），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香
港市政局及立法会原议员、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原主
席、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原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英廷颁赐C·B·E勋
爵。梅州市首批“荣誉市民”。

来  源： 香港佳士得2013年11月25日秋季拍卖中国近现代画
专场罗桂祥博士旧藏中国书画专题lot1375。

QI BAISHI MORNING GLORY AND LOCUST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46
100.5×34.5 cm 39 5/8×13 5/8 in 约3.1平尺

RMB:1,600,000-1,8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043003-1 3003-2

※3003  吴湖帆(1894-1968)

行书九言联

纸本立轴 
备  注： 赵元涛上款。

赵元涛，字松声。福建人，常客天津。民国著名画
家。画宗黄鹤山樵，造诣极深。陈少梅、溥心畬等
人少时曾师其门下。

WU HUF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24.5×21.5 cm×2 49×8 1/2 in×2 约2.4平尺(每幅)

RMB:200,000-250,000 

※3004  吴湖帆(1894-1968)

溪山钓艇

纸本立轴  1932年作
出  版： 《古今情韵—宝熙斋藏品集》P71，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5年3月。

WU HUFAN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32
88×28.5 cm 34 5/8×11 1/4 in 约2.3平尺

RMB:300,000-400,000 

10

11 北京东正2015秋拍11





3005

※3005  溥儒(1896-1963)

仕女

纸本镜心  1961年作

PU RU FIGURS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61
D：25.5 cm

RMB:300,000-400,000 

14

15 北京东正2015秋拍15





30073006-1 3006-2

※3007  张大千(1899-1983)

春山溪畔

纸本立轴  1929年作
备  注：忻焘旧藏。

忻焘（1900-1984），字鲁存，号笠渔，浙江鄞县
人，善书法、篆刻，工诗文，鄞县白华居士珍藏为
其收藏印。

ZHANG DAQIAN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9
117×34 cm 46 1/8×13 3/8 in 约3.6平尺

RMB:600,000-700,000 

※3006  张大千(1899-1983)

行书七言联

纸本镜心  1966年作
出  版： 《张大千精品集》（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年。
备  注：王旦旦旧藏。

王旦旦（b.1949），上海人，张大千弟子。父王植
波从事电影制片及剧本编写，为书法名家。母翁木
兰同擅丹青。她幼好艺术，有神童之誉，后赴巴西
随张大千学画，随侍四年间，绘事益进。与沈洁、
孙家勤、张师正同为巴西“大风堂”入室弟子。曾
先后于巴西、美国、港台等地举办画展。

ZHANG DAQIAN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66
135×33 cm×2 53 1/8×13 in×2 约4平尺(每幅)

RMB:300,000-400,000 

18

19 北京东正2015秋拍19



3008

3008  张善孖(1882-1940)

疏林虎啸图

纸本立轴  1927年作
备  注：何振岱上款。

何振岱（1867-1952），
字梅生，号心与、觉
庐、悦明，晚年自号梅
叟，侯官县（今福建福
州市区）人。师从名儒
谢章铤，光绪二十三年
举人。何振岱擅画能
琴，书法融碑帖于一
炉，功力深厚。诗作成
就亦高，以其深微淡
远、疏宕幽逸的诗歌美
学在闽派中独树一帜，
是“同光体”闽派的殿
军人物。

ZHANG SHANZI TIGER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7
134.5×66 cm 53×26 in 约8平尺

RMB:150,000-2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09

3009  关良(1900-1986)

齐天大圣

纸本镜心 
备  注：丰子恺之女丰一吟题跋。

GUAN LIANG FIGURS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画心：18×16.5 cm 7 1/8×6 1/2 in 约0.3平尺

题跋：4×16.5 cm 1 5/8×6 1/2 in 约0.1平尺

RMB:200,000-3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1 3011签条

3011  黄永玉(b.1924)

猿趣图

纸本立轴  2005年作
备  注：米景扬题签。

HUANG YONGYU MONKE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2005
47.5×44 cm 18 3/4×17 3/8 in 约1.9平尺

RMB:100,000-12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2

3012  叶浅予(1907-1995)

延边之舞

纸本立轴  1963年作
备  注：邓拓旧藏。

YE QIANYU FIGURS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63
69×45.5 cm 27 1/8×17 7/8 in 约2.8平尺

RMB:150,000-2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3(局部)

3013

3013  江寒汀(1903-1963)

四季花鸟图

纸本镜心  1953年作

JIANG HANTING FLOWER AND BIRD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53
25.5×42cm×4 10×16 1/2 in×4 约1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28

29 北京东正2015秋拍29



3014

3014  王震(1867-1938)

弥勒佛

纸本镜心 
备  注：1、关炯之上款。
  关炯之（1879-1942），名炯，字炯之，又字别樵，

湖北汉阳人，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大法官。1905年大闹
会审公廨案，不顾外国陪审员的干涉，认定中国人无
罪，名震上海滩。

        2、吴壁城旧藏。
  吴壁城（近代），江南著名收藏家，号来苏楼，与吴

湖帆交谊甚厚。

WANG ZHEN MAITREYA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28.5×42 cm 11 1/5×16 1/2 in 约1平尺

RMB:60,000-8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5

3015  冯超然(1882-1954)

闲卧斜阳

纸本立轴  1925年作

FENG CHAORAN CATTL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5
90×40 cm 35 3/8×15 3/4 in 约3.2平尺

RMB:60,000-8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6签条

3016

3016  黄幻吾(1906-1985)

含羞美人

纸本立轴 
备  注： 1、黄幻吾字题诗堂及签条。
  2、黄幻吾书画展览会作品（附签）。

HUANG HUANWU FIGURS
Paper, hanging scroll 
诗堂：23.5×35cm 9 1/4×13 3/4 in 约0.7平尺

画心：78×35 cm 30 3/4×13 3/4 in 约2.5平尺

RMB:100,000-12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7

3017  吴琴木(1894-1953)

雨后渔山

纸本立轴  1933年作

WU QINMU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33
51×38.5 cm 20 1/8×15 1/8 in 约1.8平尺

RMB:60,000-8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8签条

3018

3018  姚燮(1805-1864)

春斋清供图

纸本立轴 
备  注：黄君寔题签。

YAO XIE FLOWER
Paper, hanging scroll 
127.5×29 cm 50 1/4×11 3/8 in 约3.3平尺

RMB:15,000-2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19  丁衍庸(1902-1978)

清趣图卷

纸本手卷 
备  注：赵行方上款。
  赵行方（b.1941），丁衍庸女弟子，1970年代于香港

中文大学艺术系进修，备受丁衍庸赏识，收藏丁氏精
品甚多，1993年移居加拿大。

DING YANYONG FLOWER AND BIRD
Paper, hand scroll 
38×327.5 cm 15×128 7/8 in 约11.2平尺

RMB:150,000-200,000

3019

40

41 北京东正2015秋拍41



3020

※3020  吴昌硕(1844-1927)

篆书《罗聘为丁敬画像》

纸本镜心 
出  版： 《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P107，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
备  注：林乾良旧藏。

林乾良（b.1932），师承陆维钊、韩登安、沙孟
海，西泠印社资深会员。

WU CHANGSHUO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35.5×24 cm 14×9 1/2 in 约0.8平尺

RMB:100,000-12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21

※3021  沈尹默(1883-1971)

行书《西园石榴盛开》

纸本立轴 
展  览： “集古斋二十二周年中国书

画展”，新加坡、香港，
1980年。

出  版： 《中国画选集》第40图，
香港集古斋，1980年。

SHEN YINMO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67×33 cm 26 3/8×13 in 约2平尺

RMB:60,000-8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22

3022  启功(1912-2005)

行书《秋月》

纸本镜心  2000年作

QI GO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2000
103.5×68 cm 40 3/4×26 3/4 in 约6.3平尺

RMB:250,000-35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23

※3023  赵朴初(1907-2000)

行书《金镂曲》

纸本立轴  1980年作
备  注：李荒上款。

李荒（1916-2014），又名李枝尾，
辽宁营口人。曾任中央辽宁省委书
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党校
副校长。平生爱好中国书画艺术，收
藏了大量书法艺术精品。

ZHAO PUCHU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80
44.5×61 cm 17 1/2×24 in 约2.4平尺

RMB:250,000-300,000 

北京东正2015秋拍



3024(局部) 3024(局部)



3024  康生(1898-1975)

草书“无逸”

纸本镜心 
备  注：原藏家直接得自作者本人。

KANG SHE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125×40 cm 49 1/4×15 3/4 in 约4.5平尺

RMB: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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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  曾国藩(1811-1872)

行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868年作
备  注：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上款。

曾国荃（1824-1890），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
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曾
任“伟勇巴图鲁”名号、一品顶戴、太子少保、一
等伯爵、两广总督、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
务大臣。

ZENG GUOF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868
203×48 cm×2 79 7/8×18 7/8 in×2  约8.8平尺(每幅)

RMB:400,00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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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6签条3026题跋

※3026  姚鼐(1731-1815)

行书五言联

纸本镜心 
备  注： 吴湖帆旧藏并题签、题跋。签条或因文革等历史原因

被刮去，但仍可清晰辨认为吴湖帆所题。

YAO NAI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59×15 cm×2 23 1/4×5 7/8 in×2  约0.8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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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7  伊秉绶(1754-1815)

隶书“梅花草堂”木匾

YI BINGSHOU CALLIGRAPHY
37.5×177 cm 14 3/4×69 5/8 in 约6平尺

RMB:20,000-30,000 

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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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8  沙孟海(1900-1992)

行书“兰石堂”

纸本镜心 

SHA MENGHAI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66×32 cm 26×12 5/8 in 约1.9平尺

RMB:120,000-150,000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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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9  溥儒(1896-1963)

草书“知足常乐”

纸本镜心 

PU RU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34.5×100 cm 13 5/8×39 3/8 in 约3.1平尺

RMB:40,000-60,000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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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

※3030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呻吟语》、草书五言联

纸本镜心 
备  注：杨赓尧上款。

杨赓尧（1882-1950），原名树柄，
又名际唐。贵州剑河人。曾任黔军
十八教导大队指挥官、沿河县长、四
川涪酉师管区书记、国民政府内政部
民政司专员。

YU YOUREN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对联：136×33.5 cm×2 53 1/2×13 1/4 in×2
约4.1平尺(每幅)
中堂：136×70 cm 53 1/2×27 1/2 in 约8.6平尺

RMB: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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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

※3031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五言联

纸本立轴 
备  注：洪洁求上款。

洪洁求（1 9 0 6 -
1967），名承祓，
浙江慈溪人。早年
留学欧洲，获法国
巴黎大学文学博
士。解放后任上海
外国语学院教授。
抗日战争起，潜心
于金石书画之学，
为赵叔孺入室弟
子。工书画，精鉴
定，收藏颇富。

YU YOURE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46×39 cm×2 57 1/2×15 3/8 in×2
约5.1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3032  李瑞清(1867-1920)

隶书五言联

纸本立轴 
备  注：陈坤培上款。
  陈坤培，清末广东新

会人，字厚栽、孝
宽、兰凝、井眉，书
画皆擅，好碑版金
石，精鉴别。与黄牧
甫、李尹桑、易孺、
黄宾虹、蔡守等居留
粤中名士相与往还，
多有诗作唱和其印章
多请李尹桑为之篆
刻。为梁启超同乡好
友，少时与梁启超齐
名。梁氏参与维新，
及戊戌事败，梁氏奔
走东瀛，多赖其鼎力
相助。

LI RUIQING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75×46cm×2 cm 68 7/8×18 1/8×2 in
约7.2平尺(每幅)

RMB:30,00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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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  顾清廉(民国)

楷书十二言联

纸本立轴  1953年作

GU QINGLI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53
129×22.5cm×2 cm 50 3/4×8 7/8×2 in 约2.6平尺(每幅)

RMB:10,000-20,000 

3034  范曾(b.1938)

行书七言联

纸本镜心  2009年作

FAN ZE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2009
134×33cm×2 cm 52 3/4×13×2 in
约4平尺(每幅)
RMB: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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钤  印：垂虹、旧王孙

PU RU FIGURS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61
D：25.5 cm

RMB:300,000-400,000 

按：

齐白石晚年的绘画，寿桃是非常广泛的创作
题材，或独画寿桃，或画于篮中，或挂于树
上。其寿桃画法师法吴昌硕，没骨法兼用洋
红和藤黄点画，是白石老人画桃的主要特
点。齐白石画桃，桃子的形体被略作夸张，
用以凸显主题，渲染吉祥气氛。先以没骨大
写意法直接用洋红泼写硕大桃实，渗以少许
柠檬黄，体现出桃子的成熟与质感；再以花
青、赭墨大笔成形叶子和枝干；后用浓墨勾
勒叶筋。桃的用色泼辣夸张，同枝叶对比强
烈，简括大气，自然生动，将齐白石独具的
匠心和童趣表露无疑。

※3001  齐白石(1864-1957)

多寿

纸本立轴
款  识：白石老人八十六岁所作。
钤  印：潜山翁、人长寿
出  版： 《齐白石绘画选萃》P48，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10月。

QI BAISHI PEACH AND LOCUST
Paper, hanging scroll
102.5×34 cm 40 7/8×13 3/8 in 约3.1平尺

RMB:1,500,000-2,000,000 

※3005  溥儒(1896-1963)

仕女

纸本镜心  1961年作
款  识： 花影上云鬟，柔荑

翠袖宽。小楼春色
好，几度卷帘看。
辛丑十月，心畬画
并题。

弟子。父王植波从事电影制片及剧本编
写，为书法名家。母翁木兰同擅丹青。
她幼好艺术，有神童之誉，后赴巴西随
张大千学画，随侍四年间，绘事益进。
与沈洁、孙家勤、张师正同为巴西“大
风堂”入室弟子。曾先后于巴西、美
国、港台等地举办画展。

ZHANG DAQIAN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66
135×33 cm×2 53 1/8×13 in×2 约4平尺(每幅)

RMB:300,000-400,000 

※3006  张大千(1899-1983)

行书七言联

纸本镜心  1966年作
释  文： 佳士姓名常挂口，

平生温饱不关心。
款  识：丙午夏，爰翁。
钤  印：季爰、大千唯印大

年
出  版： 《张大千精品集》

（二），人民美术
出版社，2015年。

备  注：王旦旦旧藏。
王旦旦(b.1949)，
上 海 人 ， 张 大 千

备  注：忻焘旧藏。
忻焘（1900-1984），字鲁存，号笠
渔，浙江鄞县人，善书法、篆刻，工诗
文，鄞县白华居士珍藏为其收藏印。

ZHANG DAQIAN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9
117×34 cm 46 1/8×13 3/8 in 约3.6平尺

RMB:600,000-700,000 

※3007  张大千(1899-1983)

春山溪畔

纸本立轴  1929年作
款  识： 两岸春山雨后天，

绿杨溪畔日三眠。
清湘道者睡初足，
拈笔窗间颂画禅。
己巳夏日，拟大涤
子笔，大千。

钤  印：张爰、大千居士
鉴藏印： 鄞 县 白 华 居 士 珍

藏、山东省文物总
店鉴藏

爵。梅州市首批“荣誉市民”。
来  源： 香港佳士得2013年11月25日秋季

拍卖中国近现代画专场罗桂祥博
士旧藏中国书画专题lot1375。

QI BAISHI MORNING GLORY AND LOCUST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46
100.5×34.5 cm 39 5/8×13 5/8 in 约3.1平尺

RMB:1,600,000-1,800,000 

※3002  齐白石(1864-1957)

牵牛花与蚱蜢

纸本立轴  1946年作
款  识：杏子坞老民白石离家
   四十六年，丙戌。
钤  印：白石、雕虫小技家声
备  注：罗桂祥旧藏。

罗桂祥（1910-1995），
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
香港市政局及立法会原议
员、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原
主席、香港管理专业协会
原主席，第六、第七届全
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
士，英廷颁赐C·B·E勋

WU HUF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24.5×21.5 cm×2 49×8 1/2 in×2 约2.4平尺(每幅)

RMB:200,000-250,000 

※3003  吴湖帆(1894-1968)

行书九言联

纸本立轴 
释  文： 绣岭横秋是天开图画，征

鞍带月记路隔金沙。
款  识：松声先生雅属，吴湖帆。
钤  印：吴湖帆印、倩盦书印
备  注：赵元涛上款。

赵元涛，字松声。福建
人，常客天津。民国著名
画家。画宗黄鹤山樵，造
诣极深。陈少梅、溥心畬
等人少时曾师其门下。

WU HUFAN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32
88×28.5 cm 34 5/8×11 1/4 in 约2.3平尺

RMB:300,000-400,000 

※3004  吴湖帆(1894-1968)

溪山钓艇

纸本立轴  1932年作
款  识： 雨丝飘洒，小曲幽坊，几

探春帘底。送人花下，漫
折垂杨，应系过，萧郎骄
马。断梦离痕，多少新
愁，试看三姝媚。次梅溪
韵。壬申六月，挥汗遣
暑，吴湖帆。

钤  印：吴迈、丑簃书画
出  版： 《古今情韵—宝熙斋藏

品集》P71，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5年3月。

号心与、觉庐、悦明，晚年自号梅叟，
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市区）人。师从名
儒谢章铤，光绪二十三年举人。何振岱
擅画能琴，书法融碑帖于一炉，功力深
厚。诗作成就亦高，以其深微淡远、疏
宕幽逸的诗歌美学在闽派中独树一帜，
是“同光体”闽派的殿军人物。

ZHANG SHANZI TIGER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7
134.5×66 cm 53×26 in 约8平尺

RMB:150,000-200,000 

3008  张善孖(1882-1940)

疏林虎啸图

纸本立轴  1927年作
款  识：万山重叠滃天碧，树

木纵横涧草深。欲
寻樵子问宿处，时
闻虎啸出疎林。丁
卯冬似梅生仁兄法
家正之。蜀中张善

孖写于海上。
钤  印：张泽、善孖、虎痴
备  注：何振岱上款。
  何 振 岱 （ 1 8 6 7 -

1952），字梅生，

3001 3005

3002 3006

3003 3007

3004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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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9 3014

3011 3015

3012 3016

3013 3017

2、吴壁城旧藏。
吴壁城（近代），江南著名收藏家，号
来苏楼，与吴湖帆交谊甚厚。

WANG ZHEN MAITREYA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28.5×42 cm 11 1/5×16 1/2 in 约1平尺

RMB:60,000-80,000

3014  王震(1867-1938)

弥勒佛

纸本镜心 
款  识：前身原是古弥陀，夙世朝朝

念佛多。暂到人间度大劫，
何时直往白莲河。絅之居
士，白龙山人。

备  注：1、关炯之上款。
  关炯之（1879-1942），名

炯，字炯之，又字别樵，湖
北汉阳人，上海租界会审公
廨大法官。1905年大闹会审
公廨案，不顾外国陪审员的
干涉，认定中国人无罪，名
震上海滩。

FENG CHAORAN CATTL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25
90×40 cm 35 3/8×15 3/4 in 约3.2平尺

RMB:60,000-80,000 

3015  冯超然(1882-1954)

闲卧斜阳

纸本立轴  1925年作
款  识：买牛何日同渠牧，闲卧斜阳

老树根。乙丑寒食节，春雨
初霁，戏写此图奉屑清先生
雅鉴。云溪懒渔冯超然。

钤  印：冯超然、江南武进县人

HUANG HUANWU FIGURS
Paper, hanging scroll 
诗堂：23.5×35cm 9 1/4×13 3/4 约0.7平尺

画心：78×35 cm 30 3/4×13 3/4 in 约2.5平尺

RMB:100,000-120,000 

3016  黄幻吾(1906-1985)

含羞美人

纸本立轴 
款  识：啋怎不回过脸儿来。罕僧幻

吾客次沪江之作。
钤  印：1、黄、幻吾
  2、黄、罕僧、半世精神在笔

头
备  注：1、黄幻吾字题诗堂及签条。
  2、黄幻吾书画展览会作品

（附签）。

GUAN LIANG FIGURS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画心：18×16.5 cm 7 1/8×6 1/2 in 约0.3平尺

题跋：4×16.5 cm 1 5/8×6 1/2 in 约0.1平尺

RMB:200,000-300,000 

3009  关良(1900-1986)

齐天大圣

纸本镜心 
款  识：关良。
钤  印：关良
题  跋： 关良先生精品，齐天大圣。
        丰一吟敬书。
钤  印：一吟
备  注：丰子恺之女丰一吟题跋。

HUANG YONGYU MONKE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2005
47.5×44 cm 18 3/4×17 3/8 in 约1.9平尺

RMB:100,000-120,000

3011  黄永玉(b.1924)

猿趣图

纸本立轴  2005年作
款  识：该听就听管它有理无理。乙酉
        年大热路人若痴。湘人
         黄永玉于万荷堂。
钤  印：黄、永、玉
题  签：黄永玉先生猿趣图佳品。米景
        扬题。
钤  印：米景扬
备  注：米景扬题签。

YE QIANYU FIGURS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63
69×45.5 cm 27 1/8×17 7/8 in 约2.8平尺

RMB:150,000-200,000 

3012  叶浅予(1907-1995)

延边之舞

纸本立轴  1963年作
款  识：一九六三年，浅予写延边之

舞。
钤  印：叶浅予
鉴藏印：邓拓鉴赏
备  注：邓拓旧藏。

JIANG HANTING FLOWER AND BIRD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1953
25.5×42cm×4 10×16 1/2 in×4 约1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3013  江寒汀(1903-1963)

四季花鸟图

纸本镜心  1953年作
款  识：1、寒汀。
  2、寒汀作。
  3、癸巳秋日，寒汀。
  4、癸巳六雪，寒汀。
钤  印：1、江上渔印
  2、江上渔
  3、寒汀
  4、寒汀

WU QINMU LANDSCAPE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33
51×38.5 cm 20 1/8×15 1/8 in 约1.8平尺

RMB:60,000-80,000 

3017  吴琴木(1894-1953)

雨后渔山

纸本立轴  1933年作
款  识：天风起涧壑，堂上满松声。

树老来何壮，卑枝疏且鸣。
初疑邓尉雨，常护辋川晴。
堂开会佳客，听者心自倾。
丘坟在树下，抚树泪纵横。
感念先人志，登阁瞻云生。
癸酉秋七月，临古于冷枫草
堂并录渔山诗。吴琴木。

钤  印：吴桐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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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8

3019

3020

3021

3022

3023

3024

YAO XIE FLOWER
Paper, hanging scroll 
127.5×29 cm 50 1/4×11 3/8 in 约3.3平尺

RMB:15,000-20,000 

3018  姚燮(1805-1864)

春斋清供图

纸本立轴 
款  识： 春斋清供图。玉壶山人常

喜 画之，此本从山阴小米
舫陈氏摹过，云眼过眼，大
略未忘，客坐无俚，戏为点
染，恐未能仿佛其万一也。

钤  印：镇海姚燮
题  签： 姚大梅春斋清供图。黄山涛

题签。
备  注：黄君寔题签。

备  注：赵行方上款。
  赵行方（b.1941），丁衍庸女弟

子，1970年代于香港中文大学艺
术系进修，备受丁衍庸赏识，收
藏丁氏精品甚多，1993年移居加
拿大。

DING YANYONG FLOWER AND BIRD
Paper, hand scroll 
38×327.5 cm 15×128 7/8 in 约11.2平尺

RMB:150,000-200,000

3019  丁衍庸(1902-1978)

清趣图卷

纸本手卷 
释  文： 1、风来声飒飒，犹带凤笙

音。
  2、荷塘月色淡如银，蛙声清

丽如鼓角。
  3、秋塘静如镜，忽闻水鸡

声。
款  识：行方女弟，丁衍庸。
钤  印：丁

《丁敬身先生像》。 罗聘画的原作，后由西泠创设四

英中之丁仁高价购存。1917年春，丁仁将另外三件珍

贵文物（袁子才的题诗及丁敬的赠罗诗与信件）与画

像同精裱成轴，已属国宝级文物了。何况，该轴后来

又补上吴昌硕的题诗二绝与高存道（原名时末）的恭

楷录《丁隐君传》（出《道古堂文集》）全文。丁仁

后将此国宝赠西泠印社。为了加强保管，该轴于1951

年移交省会管会，今存浙江博物馆。 吴昌硕的题诗位

于全轴的左下方，时用行书写成的。共8行：诗句6行

在前，款识2行字略小在后。兹将全文录于下：“瘦

骨如山道气凝，锄经识字古先生。苦心刻画应怜我，

秦汉难期殿有清。舒眉欲逐被衣去（披古作被，《庄

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相浑背疑荷蒉

来。想见屠夫难下笔，武梁祠里几低徊。丁巳初夏，

拜读一过，谨题二绝句，安吉后学吴昌硕时客沪。” 

查丁巳为民国七年（1918）。 此作缶庐诗篆双绝之精

品系镜片，旧裱，画心约30厘米×40厘米，直式。篆

书7行，题款1行，名下钤朱文“缶”字小印。篆书共

计56字。与前述之行书文字相比较，有两处不同：一

是首句改了两字，今作“瘦骨如山道气横”；二是略

去第二首诗中之注文。其中，“浑”与“背”两字错

位，故其旁用两点标志之，书家惯例也。款识一行，

以行楷小字书“罗两峰为丁钝丁画像，昌硕题”。

此件系新近从国外回流之物，其背之一角粘着3物：

一为印“DYP”之标签，上书“255-13”；二为印

“DYP”之标签（形制与上异），上书“2226”；三

为英文之火漆封（未能译读）。虽未标写时年份，但

估计系在前述行书题件之后。因为：据西泠印社黄涌

泉《试论罗聘敬身先生倚仗坐石图》及拙著《西泠八

家研究（一）丁敬》所述，丁仁将画精裱成轴于1917

年春，后一年丁巳才请吴昌硕题诗（行书）。因为吴

氏既重丁敬之印，重复罗聘之画，又自许此诗之妙，

故后来又以篆书写为作品。其所以改“瘦骨如山道气

凝”为“瘦骨如山道气横”者，显见后者之文较雄

悍。吴昌硕生于1844年，故于1927年，享年84岁。假

定此件作于行书题画（民国七年丁巳）后一两年，则

他已近80岁了。总之，这是吴氏晚年之书法精品。

—林乾良

※3020  吴昌硕(1844-1927)

篆书《罗聘为丁敬画像》

纸本镜心 
释  文： 瘦骨如山道气横，锄经识

字古先生。苦心刻画应怜
我，秦汉难期殿有清。舒
眉欲逐被衣去，相浑背疑
荷蒉来。想见屠夫难下
笔，武梁祠里几低回。

款  识： 罗两峰为丁钝丁画像。昌
硕题。

钤  印：缶
鉴藏印：林乾良印
出  版： 《 纪 念 吴 昌 硕 诞 辰

一百六十周年学术论文
集》P107，西泠印社出版
社，2014年。

备  注：林乾良旧藏。
  林乾良（b.1932），师

承陆维钊、韩登安、沙孟
海，西泠印社资深会员。

WU CHANGSHUO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35.5×24 cm 14×9 1/2 in 约0.8平尺

RMB:100,000-120,000 

按： 

作为西泠八家与浙派印学开山祖师的丁敬，在

印学史上的地位非常崇高。丁敬的画像，在他

生前曾由扬州八怪中的罗聘（字两峰，号遁

夫）画过一幅，大概生前画的也就只此一件。

八家与八怪，是中国艺坛上的两大群体，基

本上都是诗书画印兼擅的圣手。两系人物中

交往最深者要数丁敬和金农（字冬心），而

有关的最重要、最珍贵的作品则要数罗聘的

SHEN YINMO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67×33 cm 26 3/8×13 in 约2平尺

RMB:60,000-80,000 

※3021  沈尹默(1883-1971)

行书《西园石榴盛开》

纸本立轴 
款  识： 西园石榴盛开。尹黙书六一

翁诗。
展  览： “集古斋二十二周年中国书

画展”，新加坡、香港，
1980年。

出  版：《中国画选集》第40图，香
港集古斋，1980年。

碍。仰遗德，迎风拜。
款  识： 调寄《金镂曲》。鉴真大师像回国

巡展，欢迎礼赞。李荒同志两正，
一九八○年夏日书，朴初。

钤  印：赵朴初、无尽意
备  注：李荒上款。
    李荒（1916-2014），又名李枝

尾，辽宁营口人。曾任中央辽宁
省委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
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平生爱好中
国书画艺术，收藏了大量书法艺
术精品。

ZHAO PUCHU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80
44.5×61 cm 17 1/2×24 in 约2.4平尺

RMB:250,000-300,000 

※3023  赵朴初(1907-2000)

行书《金镂曲》

纸本立轴  1980年作
释  文： 像在如人在，喜豪情，归

来万里，浮天过海。千载
一时之盛举，更是一时千
载。添不尽恩情代代。还
复大明明月旧，共招提两
岸腾光彩。兄与弟，倍相
爱。番番往事回思再，历
艰难，舍身为法，初心不
改。“民族脊梁”非夸
语，鲁迅由衷感慨，试瞻
望，是何意态？坚定慈祥
仁且勇信，千回百折能无

QI GO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2000
103.5×68 cm 40 3/4×26 3/4 in 约6.3平尺

RMB:250,000-350,000 

3022  启功(1912-2005)

行书《秋月》

纸本镜心  2000年作
释  文：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

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十里，
白云红叶两悠悠。

款  识：宋人理气说，嚼蜡同枯燥。
赖有一诗家，应数程明远。
一青老人启功。

钤  印：启功八十以后作、庚辰

按：

康生善写草书，常作大字草书与小字章
草，两种字各有趣味。小字精致古朴，大
字生拙有力。此大字草书“无逸”二字，
于近5尺内仅书二字，实为大气。“无
逸”出自《尚书》，“君子所其无逸。知
稼穑之艰难”，意为不要贪图安逸。书此
二字相赠好友，多是对朋友的砥砺与提携
之意。

3024  康生(1898-1975)

草书“无逸”

纸本镜心 
释  文：无逸。
款  识：康生。
钤  印：康生
备  注：原藏家直接得自作者本人。

KANG SHE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125×40 cm 49 1/4×15 3/4 in 约4.5平尺

RMB: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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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 3029

3026 3030

3027 3031

3028 3032

PU RU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34.5×100 cm 13 5/8×39 3/8 in 约3.1平尺

RMB:40,000-60,000 

※3029  溥儒(1896-1963)

草书“知足常乐”

纸本镜心 
释  文：知足常乐。
款  识：心畬。
钤  印：玉壶、溥儒之印

杨赓尧（1882-1950），原名
树柄，又名际唐。贵州剑河
人。曾任黔军十八教导大队指
挥官、沿河县长、四川涪酉师
管区书记、国民政府内政部民
政司专员。

YU YOUREN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对联：136×33.5 cm×2  53 1/2×13 1/4 in×2
约4.1平尺(每幅)
中堂：136×70 cm 53 1/2×27 1/2 in 约8.6平
尺

RMB:300,000-400,000 

※3030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呻吟语》、草书五言联

纸本镜心 
释  文： 1、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
其心，论天下之理；潜其
心，观天下之理；定其
心，应天下之变。
2、行修而名立，理得则心
安。

款  识：1、第一理字原为事字。赓
尧仁兄，于右任。
2、赓尧仁兄、于右任

备  注：杨赓尧上款。

之学，为赵叔孺入室弟子。工
书画，精鉴定，收藏颇富。

YU YOURE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46×39 cm×2 57 1/2×15 3/8 in×2
约5.1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3031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五言联

纸本立轴 
释  文： 道德高三古，词华秀六

朝。
款  识：洁求先生，右任。
钤  印：关中于氏
备  注：洪洁求上款。

洪洁求（1906-1967），名
承祓，浙江慈溪人。早年
留学欧洲，获法国巴黎大
学文学博士。解放后任上
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抗日
战争起，潜心于金石书画

易孺、黄宾虹、蔡守等居留粤
中名士相与往还，多有诗作唱和
其印章多请李尹桑为之篆刻。为
梁启超同乡好友，少时与梁启超
齐名。梁氏参与维新，及戊戌事
败，梁氏奔走东瀛，多赖其鼎力
相助。

LI RUIQING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175×46cm×2 cm 68 7/8×18 1/8×2 in 约7.2平尺
(每幅)

RMB:30,000-40,000 

3032  李瑞清(1867-1920)

隶书五言联

纸本立轴 
释  文：霜空眺残月，幽林澹芳风。
款  识： 集匡喆刻经颂字，厚栽仁兄法
        家正之，清道人。
钤  印：阿梅、清道人、炬仑万栝、玉
        梅花盦主摹拓三代两汉六朝金
        石文字
备  注：陈坤培上款。
  陈坤培，清末广东新会人，字

厚栽、孝宽、兰凝、井眉，
书画皆擅，好碑版金石，精
鉴别。与黄牧甫、李尹桑、

YI BINGSHOU CALLIGRAPHY
37.5×177 cm 14 3/4×69 5/8 in 约6平尺

RMB:20,000-30,000 

※3027  伊秉绶(1754-1815)

隶书“梅花草堂”木匾

释  文：梅花草堂。
款  识：嘉庆二年，伊秉绶。
钤  印：默庵、伊秉绶印

SHA MENGHAI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66×32 cm 26×12 5/8 in 约1.9平尺

RMB:120,000-150,000 

3028  沙孟海(1900-1992)

行书“兰石堂”

纸本镜心 
释  文：兰石堂。
款  识：沙孟海题。
钤  印：孟海

毁去山字末笔，后于劫灰中检出，
戊寅九月廿日乞许姬传补书以志书
缘，湖帆记。钤印：吴湖帆

备  注： 吴湖帆旧藏并题签、题跋。签条或
因文革等历史原因被刮去，但仍可
清晰辨认为吴湖帆所题。

YAO NAI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59×15 cm×2 23 1/4×5 7/8 in×2  约0.8平尺(每幅)

RMB:150,000-200,000 

※3026  姚鼐(1731-1815)

行书五言联

纸本镜心 
释  文： 庭轩无俗韵，山水有清

音。
款  识：桐城姚鼐。
钤  印：姬传
鉴藏印：梅景书屋
题  跋： 丁丑之难，此联被损

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梦
谷、惜翁、惜抱、稽川。安徽桐城
人。乾隆进士，官刑部郎中。长于
古文，工书。有《惜抱轩全集》行
世。

“丁丑之难”乃1937年，岁次丁
丑，日本军国主义兵起，从上海附
近金山卫登陆，浙江平湖、杭州相
继沦陷。在战火中很多文人画家珍
藏的书法、绘画等佳作遭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和遗失，其中吴湖帆所藏
的这件姚鼐书法也未幸免于难，被

损毁，后于劫灰中检出。因姚鼐字姬传，
好友许氏恰巧同字，故而“乞许姬传补书
以志书缘”，用心良苦。足见吴湖帆对前
贤名迹的珍爱之情。吴湖帆素以与古人相
称之事为尚，“天下事亦非偶然者，喜而
识明”。

许姬传（1900-1990），字闻武，号思
潜，原籍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人，出生于
江苏省苏州。梅兰芳先生的主要助手，著
名京剧史论家、梅派艺术研究家、戏曲评
论家，并致力于文物鉴赏和收藏，工书
法，亦擅楹联。1931年在上海，因爱好书
画收藏，结识吴湖帆。

    曾国荃（1824-1890），曾国藩
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
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
称。曾任“伟勇巴图鲁”名号、
一品顶戴、太子少保、一等伯
爵、两广总督、礼部尚书、两江
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

ZENG GUOF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868
203×48 cm×2 79 7/8×18 7/8 in×2  约8.8平尺
(每幅)

RMB:400,000-500,000 

※3025  曾国藩(1811-1872)

行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868年作
释  文： 紫殿深沉频视玉，乔林老

翠自生光。
款  识： 沅甫九弟索书，挥涕丢

笔，稍叙襟怀，郁悒耳。
同治戊辰三月，国藩强病
擘作。

钤  印：曾国藩印、涤生
备  注：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上款。

按：

曾国藩1868年为九弟曾国荃所作行
书七言联，用红地洒金笺纸作大字
行书，自作联句“紫殿深沉频视
玉，乔林老翠自生光”，用笔沉着
稳健，虽历经百余年，用笔用墨轨

迹清晰可见，品相尚好。

曾氏对联多见于四尺对开尺寸，此联双幅
总计约18平尺，为极少见之大联，写得亦
尤为精彩，不可多得之代表作。其为弟所
作，颇具用心，挥涕丢笔，稍叙襟怀，并
落长款，是兄弟情义的最佳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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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

3034

钤  印：顾宝琛印、彬生一字怀冰
作者简介： 顾清廉（民国），字彬生，又

字冰生。鄞县人。蒋介石和蒋
经国老师，历任奉化县忠义高
小、奉化县中学堂、江西省萍
乡中学和宁波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教员或校长。中年游学日
本，先在横滨师范学院学习，
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入民
国，蒋介石到宁波招兵时，曾
任沪军招兵指挥部文牍科长，后
一意乡治。

GU QINGLIAN CALLIGRAPHY
Paper, hanging scroll dated 1953
129×22.5cm×2 cm 50 3/4×8 7/8×2 in
约2.6平尺(每幅)

RMB:10,000-20,000 

3033  顾清廉(民国)

楷书十二言联

纸本立轴  1953年作
释  文： 仁誉载同乡歇浦晨昏依佛

座，春风留绛帐横山花鸟进
桃觞。

款  识： 浣芬先生三十年办学相识之
旧雨也，荣氏泾皋两女学性
质同，而时间之久暂亦同，
旋到申江又同任旅沪同乡会
事，才多识高，好施乐善，
今岁五月初六日为先生七十
设帨之辰，客中萧瑟无以为
寿，爰制俚句，申意云耳。
癸巳年端节前二日书，世愚
弟顾宝琛敬祝。

FAN ZENG CALLIGRAPHY
Paper, mounted for framing dated 2009
134×33cm×2 cm 52 3/4×13×2 in 约4平尺(每幅)

RMB:80,000-100,000 

3034  范曾(b.1938)

行书七言联

纸本镜心  2009年作
释  文：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

累美人。
款  识：郁达夫句。己丑年，范曾。
钤  印： 十翼江东、范曾书画、高怀

云岭



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

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

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

托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

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

托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

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

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

擅自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

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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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

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

物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

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

合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

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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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参照国际通行惯例

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组织和举行拍卖活动。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各方

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依据本规则处理。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其它拍

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是委托拍卖合同和拍卖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买人无论以何种

方式参与竞投，均视为完全接受本规则。

第三条 特别提示
凡参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本规则，并对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行为负

责。各方自行承担因未认真阅读本规则而产生的后果。任何参加本公司拍卖活动的人均视为认可并承

诺遵守本规则，受本规则约束并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四条 亲自审看
本公司特别声明对拍卖品的真伪及/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本公司对拍卖品的任何描述、说

明、意见，仅供竞买人参考，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对拍卖品真伪及/或品质的保证或担保。

竞买人应当亲自或委托专家审看、考量拍卖品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五条 合同生效
在本公司拍卖活动中，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认时，表明

该竞买人成为该拍卖品的买受人，该拍卖品买卖合同关系即合法成立、生效。各方即应按照法律规

定、本规则及相关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

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或者虽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参

加竞买的自然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品的买

卖条件或对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

有说明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品的竞买人；

（五）“拍卖品”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卖品达

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品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易的价

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品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价款总

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品进行保险、制作拍卖品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品、包装、运

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处理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所有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执行费等）；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品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品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品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在拍卖图录中插图、拍卖品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品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定是否

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品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品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品的

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品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的影像制

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品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并依法享有

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不因委托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也不因买受人的违

约或侵权行为对买受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品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品的作者、年代、尺寸、质地、装

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意见，并可于拍卖前

修订，而非拍卖人对拍卖品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正当权

益不受损害。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四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

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除持有效注册登记文件外还必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及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进行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五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身份证、

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品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委托人应当保证对拍卖品拥有完整的所有权或合法的处分权，未在拍卖品上设定任何抵押，

对该拍卖品的拍卖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 包括著作权权益 ) ，亦不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若因委托人违反上述保证或保证失实，造成拍卖品的实际所有权人或声称

拥有权利的任何第三人提出索赔或诉讼，致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

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

括到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二）委托人应当尽其所知，对拍卖品的来源、真伪、品质、品相方面存在的瑕疵等进行全面、详尽

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构或遗漏之处。拍卖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若因委托

人未披露拍卖品瑕疵或者披露失实、披露不全，造成买受人及／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索赔

或诉讼，致使拍卖人蒙受损失时，委托人应当赔偿拍卖人及／或买受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

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对上述两款内容做出书面保证／声明和承诺。

第十七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品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人提出，经

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拍卖品流拍之后，拍卖人有权以其保留价在该次拍卖会后出售，委托人须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在任何

情况下，拍卖人在拍卖品未达保留价不成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八条 交付拍卖品
委托人应在签署委托拍卖合同时或拍卖人指定的日期在拍卖人指定地点将拍卖品交付拍卖人。交付的

拍卖品与委托人之前描述或提供的拍卖品不符的，拍卖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并有权根据是否已将拍

卖品列入图录或其他宣传品要求委托人参照本规则有关撤拍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品质等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品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并按照拍卖

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中止事由消除后，拍卖人有权自行决定继续拍卖或是最终不予拍卖。拍卖人决定继续拍卖的，无需再

经委托人同意，且委托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十条 未上拍
拍卖人和委托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因任何原因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品不予

拍卖的，委托拍卖合同自委托人收到拍卖人不予拍卖或领取拍卖品的通知时解除。拍卖人对中止拍卖及

不予拍卖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卖品。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拍卖品。

但撤回拍卖品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品

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

该拍卖品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品而

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委托人应在拍卖人同意撤拍后七日内付清约定的违约款项并自行领取拍卖品。

第二十二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指示外，在签署合同并将拍卖品实际交付拍卖人后，拍卖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

保险，保险金额以双方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保留价为准 ( 无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约定的保险

金额为准：调整拍卖保留价的，以该拍卖品原保留价为准 ) 。此保险金额只适用于保险和索赔，并

非拍卖人对该拍卖品价值的保证或担保，也不意味着该拍卖品可售得相同于该保险金额之款项。 

第二十三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次日起第七日凌晨零点。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

保险期限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到本公司发出取回拍卖品通知次日起第七日凌

晨零点。

第二十四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保险

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五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品，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拍卖品的

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鼠咬、
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因地震、海
啸、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暴动、民众骚乱及
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品造成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
于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
失，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品毁损、灭失，应根据保险法

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从保险赔款中扣除拍卖各项费用后余

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八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品，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九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各项费

用。委托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向买受人收取佣金和其他各项费用。

第三十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当于买

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品的权利转让等手续。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

让拍卖品，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按照撤拍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此次拍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让拍卖品期间，委托人向拍卖

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且委托人已经履行转让义务的，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

人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

日后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在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后付清全部购买价

款，委托人在付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转让手续的，委托人在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七日后领取

拍卖收益，但此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流拍
如果拍卖品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七日内领取拍卖品，并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百分之

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三条 逾期领取拍卖品
撤拍、未上拍或未成交时，委托人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届满时未领取拍卖品的，拍卖品的毁损和灭失

等一切风险及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且需向拍卖人支付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

的保管费。如果委托人超过指定期限后三十日内仍未领取拍卖品，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

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委托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出售收益不足

以支付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的，委托人需另行支付。

如委托人在上述指定期限内要求拍卖人协助其退回拍卖品并经拍卖人同意，拍卖品自离开拍卖人住所

或指定地点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除非委托人特别指明并预先支付保险费，拍卖人无义

务对拍卖品在离开拍卖人住所或指定地点后予以投保。 如委托人要求拍卖人协助以邮寄、快递或其

他通过第三方的运输方式退回其拍卖品，一旦拍卖人将拍卖品交付邮寄、快递、运输部门、公司或其

雇员/分支机构，则视为拍卖人已退回该拍卖品，同时应视为委托人已领取该拍卖品。

第三十四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品交易情况，拍卖人不承担主动

告知义务。

第三十五条 税项
委托人所得的拍卖收益应向政府纳税。有关法律规定拍卖人有代扣代缴义务的，拍卖人将依照法律规

定执行，委托人应承担相应税费并协助办理所有手续。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六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

牌；竞买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

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号牌应妥善保管，

不得出借或转让。在竞买人擅自出借或转让竞买号牌或者未先行向拍卖人书面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

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七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特殊情况不能出席的，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

动，应在办理竞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

竞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为，均由

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前公

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品，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竞买人购得拍

卖品，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竞买人领取拍卖品时返还。

第三十九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卖人

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的，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四十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一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举行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二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托代理

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三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品，成为买受

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四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买受人应在成交当场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并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等

所有购买价款。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等购买价款的，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

之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含成交日）一次付清。

买受人在当次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卖品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伍佰万元的，

未能当场付清款项又不支付百分之三十预付款时，仍要继续参加拍卖人举行的拍卖活动的，拍卖人有

权要求买受人当场支付不低于已购拍卖品购买价款的百分之二十的履约保证金。该买受人拒绝支付

的，拍卖人有权拒绝其继续参与竞买，有权当场撤销与其之前的拍卖交易并将拍卖品重新拍卖。

买受人同意本公司按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向委托人收取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

第四十五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按买受

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币与该币种的

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手续费和其它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领取拍卖品
买受人应在付清购买价款后当日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至迟不超过付清价款后七日。买受人未付清购买

价款的，无权领取或者受让拍卖品。

第四十七条 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买受人全额支付购买价款后，方可获得拍卖品的所有权。

拍卖品的风险在拍卖成交日起（含成交日）满七日，或买受人领取所购拍卖品后，或向本公司付清全

部购买价款后（以较早发生日期为准）转移至买受人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八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

（一）买受人未在本规则规定期限内付清购买价款的，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的，拍卖人要求买受人继续履行拍卖交易的，买受

人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

日止；拍卖人要求解除拍卖交易的，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佣金和成交价之和的百分之

二十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且所交保证金不予退还。

（三）买受人超过规定付款期限三十日仍未付款，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

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交易，保留向买受人追究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

亦可并用或单独使用留置，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品，以及由拍卖人因任

何原因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产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受人承担。拍

卖人有权依法处分留置物，处分留置物所得不足抵偿应付价款的，本公司有权另行追索。

（四）自始无实际履约意思或无实际履约能力而恶意参与竞买的买受人，在拍卖活动中累计购买拍品

三件以上（包含三件）或者购买价款累计超过壹佰万元，致使拍卖人和其它竞买人丧失签订

拍卖合同机会且在拍卖成交日起三个月之内全部未履行的，视为诈骗，拍卖人有权追究买受

人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
（一）买受人因未按时付清购买价款不能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或者虽付清价款但未按时领取或受让拍

卖品的，应当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责任。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品，拍卖人向买受人收

取成交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搬运费等，并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品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

费用和拍卖品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品仍由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

或其他当事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品的毁损、灭失不承担责任。

（二）若买受人迟延领取或受让拍卖品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

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品，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买受人除应当支付第一次拍

卖中买受人和委托人双方应当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外，还应支付再次拍卖中买受人应

支付的佣金及其他各项费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该拍卖品的所有费用。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

中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所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

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五十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品，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拍卖人可

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五十一条 拍卖品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拍卖

品，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五十二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和竞买人应当将有效、固定、准确的通讯联络方式登记为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

通知及联系途径。以邮递方式发出的，交付邮递部门时视为通知之日；以传真方式发出的，发送传真

之日为通知之日。

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有及时告知

拍卖人，致使拍卖人无法通知或联系相关当事人的，拍卖人不承担责任。本公司可按照原登记的通讯

地址和方式发出通知，从通知发出之日视为收到。

第五十三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十四条  修改和解释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未通知委托人和买受人的除外。拍卖人

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并有权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五十五条  规则适用
本规则为当事人之间合约的一部分，除违反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应优先适用本规

则。本规则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本规则和相关法律均无规定的，适用国内行业惯例或国

际惯例。国内惯例和国际惯例不一致的，以国内惯例为准。

第五十六条 施行时间
本规则于2012年9月1日开始施行。

拍 卖 规 则 拍 卖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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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2015年秋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708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电话：+8610-8455 1756

拍卖现场传真：+8610-8455 1757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061575018800002183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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